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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09              证券简称：军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3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与自然资源部、阿拉木图市政府 

签署《三方初步谅解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与自

然资源部、阿拉木图市政府签订的《三方初步谅解协议》（以下简称“谅解协议”或“本

协议”）属于三方达成的意向性约定，后续具体事项需进一步协商确定。 

2、关于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最近三年已披露的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不存在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

况。 

5、本谅解协议为三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的基础，最终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

性，对公司本年度及后续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谅解协议的签署概况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与自然资源部和阿拉木图市政府表示愿意在其权限范围内促进

旨在改善生态可持续性的投资倡议，公司表达了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建设并运

营一座固体废物处置发电设施的意愿，拟投资金额约为 2.8亿美元（以下简称“项

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与自然资源部、阿拉木图市政府和公司三方希望表达对合

作的共同意向，并就项目的相关问题，确定初步合作框架，以进一步开展对话与协调。 

经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与自然资源部和阿拉木图市政府以及公司协商一致，三方于

2025年 7月 25日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签署了《三方初步谅解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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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谅解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一）谅解协议一方介绍 

1、名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与自然资源部 

2、性质：境外政府机构 

3、关联关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与自然资源部为政府机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生态与自然资源部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谅解协议另一方介绍 

1、名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政府 

2、性质：境外政府机构 

3、关联关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政府为政府机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

拉木图市政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谅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方： 

缔约方-1：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与自然资源部，由部长叶尔兰·努拉利耶维奇·努

桑巴耶夫先生代表，依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2019年 7月 5日第 479号政府令行事； 

缔约方-2：阿拉木图市政府，由阿拉木图市副市长奥尔扎斯·穆赫塔罗维奇·斯马古

洛夫先生代表，依据 2001年 1月 23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地方国家管理与自治法》行

事；    缔约方-3：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经营的

法人实体，由董事长戴道国先生代表，依据《公司章程》行事。 

（二）主要内容 

1、协议标的 

1.1 本协议旨在为各方就拟在阿拉木图市实施的建设与运营固体废物能源化处置项

目，建立初步合作框架。 

1.2 本协议仅具有初步性和信息性，对任何一方均不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其条

款不构成、亦不设定或导致各方承担任何法律、财务、财产或其他形式的义务。 

1.3 本协议可作为后续磋商、信息交流以及对项目框架内拟开展活动的初步协调的基

础。任何产生相互义务的具体约定，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并以相应的法律形式另行签署。 

2、各方合作形式与领域 

2.1 缔约方-1和/或缔约方-2为实施本项目, 应在哈萨克斯坦法律框架内并根据其权

限开展以下活动： 

(a)支持缔约方-3就项目实施的倡议，并促进创造有利于其项目实施的条件； 

(b)在相关的国家支持政策框架内提供协助； 

(c)提供信息和咨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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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跟进与监督； 

(e)协助减少行政壁垒； 

(f)就项目实施相关事宜，协助缔约方-3与地方执行机关及其他主管部门进行谈判； 

(g)在其职权范围内并按照既定程序，审议向缔约方-3提供位于阿拉木图市范围内，

适用于建设固体废物处置发电设施的地块的可能性。 

2.2 为在哈萨克斯坦法律框架内实施本项目，缔约方-3将开展以下活动： 

(a)表达在阿拉木图市投资不少于2.8亿美元，用于开发、建设及运营固体废物处置发

电工厂的意向； 

(b)确认融资结构及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与借贷资金的比例）； 

(c)编制技术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d)提供设备交付及项目投运的初步条件和时间表； 

(e)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并开展人员培训以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 

(f)致力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使用本地材料、劳动力和服务； 

(g)遵守哈萨克斯坦法律的所有适用要求，包括在该国境内针对相关设施的设计、建

设和运营所适用的环境、技术、卫生及其他规范。 

2.3 在本协议实施框架内，各方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同意并意向： 

(a)就相互合作的新潜在方向互相告知； 

(b)在本协议框架内进行持续协作与协调，并可根据需要使用任何可行的通信方式； 

(c)定期分析合作成果，交流联合活动的进展信息，并制定和提出改进各方协作的建

议。 

3、保密与披露 

3.1 各方的保密义务。除本协议第3.2条明确规定外，各方均应将本协议的条款，以

及其在协议谈判或签署过程中获得或接收的所有信息视为保密信息，且不得向任何第三方

披露或使用该等信息。 

3.2 授权披露。一方可在下列情形和范围内披露或授权披露本应视为机密的信息： 

(a) 与本协议相关的合理需要，向其顾问、咨询人员、代理人或关联方披露，前提是

此类人员负有保密义务；或 

(b) 一方因法律或根据任何监管机构或政府机关规定，或缔约方-3及其关联方所上市

的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必须披露；或 

(c) 已由一方或其关联方合法拥有，且不承担任何保密义务（有书面证据证明）;或 

(d)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已处于公共领域的信息，或在其后成为公共信息，该公开非因

一方违反本协议第3条义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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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密义务的有效期。根据本协议规定的保密义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并在其终止或到期之日起一年内继续有效。 

3.4 披露。除本协议第3.5条明确规定外，任何一方或代表其行事的任何人员，未经

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就本协议的条款发布任何披露。 

3.5 允许披露。缔约方-1和/或缔约方-2（或其关联方）有权在任何时间自行决定披

露有关本协议签署的事实。缔约方-3（或其关联方）可在签署日期之后作出相应披露，若

该披露是为了符合任何适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或任何证券交易所、监管机构或政府机关

的要求而作出。 

4、协议完整性 

本协议系完整协议文本，取代此前所有与本协议事项相关的口头或书面谈判、承诺及

意向。 

5、补充 

本协议的所有补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由各方授权代表签署，方可生效。 

6、有限期与终止 

6.1 有效期。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若任一方未在当前协议期满

前至少三十（30）个日历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方终止协议，则本协议将自动延续一个年

度，并以此类推。 

6.2 终止。本协议可由任一方随时提出终止，前提是应在拟终止日期前至少三十

（30）个日历日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 

7、其他条款 

任何一方均不对任何特殊、意外、惩罚性或间接损失、间接成本或开支、实际或预期

利润损失，以及机会损失（包括与第三方签署或履行协议的机会）承担责任。 

8、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8.1 适用法律。本协议受哈萨克斯坦法律管辖，并根据哈萨克斯坦法律解释。 

8.2 友好协商解决。如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任一方应向另一方

发出争议通知。在收到该通知后，各方应在二十（20）个日历日内本着诚信原则举行会

议，并通过协商, 努力实现争议的友好解决。 

8.3 争议。在一方收到另一方的相关书面通知之日起二十（20）个日历日内未能通过

谈判解决的任何争议，应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司法机关根据哈萨克斯坦法律进行审议和解

决。 

四、谅解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谅解协议载明的合作事项如能顺利推进，将是继公司2024年成功获得吉尔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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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比什凯克市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特许经营权、2025年3月公司全资孙公司与吉尔

吉斯共和国奥什市政府签订《奥什市垃圾科技处置项目框架协议》、2025年5月公司全资

孙公司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驻伊塞克湖州全权代表处签订《伊塞克湖州垃圾科技处置项

目框架协议（卡拉科尔市和巴雷克奇市）》后，在海外市场拓展方面再次取得的重大成

果，有助于扩大公司海外业务版图，在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找到新

的突破口，为公司提供新的业绩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合作尚未签署正式的特许经营权协议，亦未正式开展具体合

作事宜，对公司本年度及后续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本协议的签署有助于三方构建长期、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会对公司的业务

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合作方形成重大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谅解协议属于三方达成的意向性约定，后续项目具体合作事项需进一步协商确

定。 

2、关于本谅解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谅解协议为三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的基础，最终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

性，对公司本年度及后续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如下： 

（1）2023年 5月 18日，公司董事长戴道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时任奥什市市长巴克特

别克·热奇根诺夫签订了城市垃圾处理谅解备忘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5月 18 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3）。 

2025年 3月 3日，公司全资孙公司军信环保(吉尔吉斯)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道国与

吉尔吉斯共和国奥什市政府市长热尼什别克·托克托尔巴耶夫签署了《奥什市垃圾科技处

置项目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

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孙公司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奥什市政府签订〈奥什市垃圾科技处

置项目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目前公司全资孙公司军信环保(吉尔吉斯)投资有限公司按照框架协议的相关要求，正

在积极推进奥什市垃圾科技处置项目的实施，与预期不存在重大差异。 

（2）2023年 11 月 14日，公司董事长戴道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市政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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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艾别克·朱努沙利耶夫在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市签署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框

架协议》。 

2024年 3月 29 日，比什凯克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投资协议签约暨奠基仪式在吉尔

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军信环保（吉尔吉斯）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道国与吉尔

吉斯共和国内阁授权代表比什凯克市政府市长艾别克·朱努沙利耶夫签署垃圾科技处置发

电项目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月 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

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签订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投资协议

暨举行项目奠基仪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2024年 7月 24 日，公司全资孙公司军信环保（吉尔吉斯）投资有限公司与吉尔吉斯

共和国比什凯克市政府在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市签订了《吉尔吉斯共和国比什凯

克市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5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孙公司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比什凯克市

政府签订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目前公司全资孙公司军信环保（吉尔吉斯）投资有限公司按照特许经营协议的相关要

求，正在积极开展比什凯克市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的建设工作，与预期不存在重大差

异。 

（3）2025年 5月 5日，公司全资孙公司军信环保(吉尔吉斯)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道

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驻伊塞克湖州全权代表巴克特别克·杰蒂格诺夫签署了《伊塞克

湖州垃圾科技处置项目框架协议（卡拉科尔市和巴雷克奇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

25年 5月 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孙公司与吉尔吉斯

共和国总统驻伊塞克湖州全权代表处签订<伊塞克湖州垃圾科技处置项目框架协议（卡拉

科尔市和巴雷克奇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目前公司全资孙公司军信环保(吉尔吉斯)投资有限公司按照框架协议的相关要求，正

在积极推进伊塞克湖州（卡拉科尔市和巴雷克奇市）垃圾科技处置项目的实施，与预期不

存在重大差异。 

（4）2025年 6月 20日，公司与长沙数字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6月 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与

长沙数字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目前公司按照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积极推动双方合作，与预期不存在重大差异。 

2、本次合作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2025年 4月 25日-2025 年 7月 25日）公司控股

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成员持股无变动。 

3、公司副董事长何英品、董事兼总经理冷朝强、监事徐惠思[通过湖南品信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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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股]等其他股东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将于2025年10月13日解

除限售。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和董监高成

员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来相关人员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与自然资源部、阿拉木图市政府和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的《三方初步谅解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8日 


